
— 1 —

—

FJSD10-2022-0002

嘉善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

嘉 善 县 民 政 局

善民文〔2022〕145号

嘉善县文明办、嘉善县民政局关于印发
《嘉善县志愿者激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开发区（街道）党委、人民政府（办事处），县级机关各

部门和直属各单位：

现将《嘉善县志愿者激励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嘉善县文明办 嘉善县民政局

2022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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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志愿者激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队伍管理，大力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培育志愿服务文化，激发广大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热情，增强广大志愿者荣誉感和获得感，根据《志愿服务条例》（国

务院令第 685号）、《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民政部

令第 67 号）、《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浙江省志愿者激励办法（试

行）（浙民慈〔2021〕123号）等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是指在全省统

一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志愿浙江）正式注册，登记居住地或组织

地址为嘉善县行政区域内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嘉善县行政

区域内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以及响应县有关部门、单位号召

或由县志愿服务组织派遣在县域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激励，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被激励的志愿者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

（二）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三）在全省统一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志愿浙江）中具有

志愿服务记录信息；

（四）无不良志愿服务信用信息。

第四条 志愿者的激励坚持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适当的原

则，鼓励关注激励对象的需求，切实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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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文明办、县民政局、团县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

按照上级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志愿者的星级评价标准

和科学合理、层次分明、范围广泛、方法多样的激励体系。围绕“善

文化”县域人文品牌，建立以志愿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为主要内

容的“善积分”管理办法，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全县统一的志

愿服务“善积分”兑换平台。

第二章 星级评价及表彰

第六条 志愿服务记录时长累计达到 100小时、300小时、

600小时、1000小时、1500小时的，可以分别评价为一星级、二

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志愿者。

志愿者的星级评价由全省统一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志愿

浙江）按照上述规定自动生成。

第七条 县级慈善奖励、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身边好人、

最美系列等评选表彰，应当设立激励优秀志愿者的奖项。

第三章 礼遇关爱

第八条 优先推荐星级志愿者和获得表彰的志愿者参评

高级别的志愿服务评选表彰。

第九条 各镇（街道）、各部门（单位）优先将获得星级

评价及表彰的志愿者纳入志愿服务宣讲和培训讲师队伍。

第十条 各部门（单位）和媒体应积极宣传展示典型感人

的志愿者事迹。

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有良

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招聘应当将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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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情况纳入考察内容。

第十二条 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等学校应将学生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情况纳入社会实践活动或综合实践活动，在发展

团员和推优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学

生。

第十三条 鼓励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根据

实际情况为有良好记录的志愿者提供免费、优惠、优先或专项服务。

第十四条 县文明办、县民政局、团县委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发

布志愿服务礼遇关爱措施。

第十五条 享受市级及以上礼遇关爱措施的志愿者可以

同时享受县级礼遇关爱措施，内容相同的，按最高标准享受。

第四章 实施管理

第十六条 各有关部门对志愿者的评选表彰应当报县民

政部门备案，评选表彰名单由县民政部门或志愿者所在组织进行记

录并纳入浙江省志愿服务信用信息库。

第十七条 县民政部门按照全省统一的抽查制度，检查志愿服

务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并接受有关志愿者星级评价和表彰的

投诉。

第十八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志愿者，撤回已取得的星级评价

和表彰荣誉：

（一）在志愿服务记录方面弄虚作假的；

（二）以志愿服务名义进行营利性活动或非法活动的；

（三）违反志愿服务有关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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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发现激励对象资格不符的，由相关部门撤回资

格，并停止享受相应优待，必要时进行一定的追偿。激励对象在取

得资格之后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被相关部门查实的，应当终止享受相

应优待。同时，有关部门向县文明办和县民政局报告，由县文明办

和县民政局向社会公布，报上级民政部门备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的激励措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2年 12月 1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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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11月 9日印发


